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7號

原      告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昭銑

訴訟代理人  符玉章

            劉博文

            吳定璿

被      告  冉光煒

            游淑卿

            王祐田（原名：王祐宗、王意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1695

號），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二、被告王祐田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萬6,939元，及自民國113

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游淑卿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9,300元，及自民國113年1

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其餘備位之訴駁回。

五、被告冉光煒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萬6,939元，及自民國113

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六、本判決主文第二、三、五項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人已為給

付者，其他人於所給付之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王祐田負擔49％、游淑卿負擔49％、冉光煒

負擔2％。

八、本判決第一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5萬元或等值之109年

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王祐田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王祐田如以新臺幣342萬6,939元預供擔保，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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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二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萬元或等值之109年中

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游淑卿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游淑卿如以新臺幣5萬9,30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

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三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5萬元或等值之109年

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冉光煒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冉光煒如以新臺幣342萬6,939元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

前段、第227條第2項、第179條規定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

訟，雖於本院審理中分列先位、備位、再備位訴之聲明，表

明請求權基礎之審理順序（見本院卷第211至213頁），然均

係本於刑案認定之被告詐貸行為所為之請求，應僅為補充事

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先予敘明。

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冉光煒自民國96年10月1日起迄105年7月31

日止，受僱伊中壢分行業務副理，負責放款案件之招攬、對

保、徵信及擔保品鑑價等業務。被告王祐田因有以附表所示

房地（下稱系爭房地）申請貸款獲取資金之需求，惟其信用

狀況不佳，無法以借款人名義向銀行申請貸款，乃以訴外人

徐少虎名義委託被告游淑卿代為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進而

與冉光煒接洽貸款事宜，欲以人頭徐少虎申辦貸款。被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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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徐少虎為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之智能障礙者，且非系

爭房地之登記所有人，冉光煒並知悉授信、徵信應依真正借

款戶之借款用途、還款來源、債權確保及未來展望等因素實

質審核，竟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伊之

利益，基於銀行職員背信之犯意聯絡，於104年10月間，由

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人、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貸

款，並陪同徐少虎至伊中壢分行簽署相關文件。又冉光煒知

悉本案貸款係人頭戶貸款，且未核實評估本案房地價值、未

確實查核借款人收入及資力狀況、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仍

提供准予核貸之意見，以利王祐田貸得預期金額，於冉光煒

向王祐田、游淑卿允諾本案貸款可核准後，王祐田另基於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故意，於104年10月30日將系爭房地以虛

偽買賣、借名登記之方式，申請辦理將王祐田名下系爭房

地，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徐少虎名下，致使不知情之

地政事務所承辦公務員為形式審查後，將上開不實事項，於

104年11月3日登載於職務上掌管之土地登記簿冊等公文書，

且輸入電腦系統，足以生損害於地政機關對於不動產登記及

管理作業之正確性；游淑卿則尋找不知情之訴外人陳美銀於

104年11月4日協助出資代償以系爭房地所擔保之臺灣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債務（下稱臺灣銀行債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

已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被告以此方式共同違背銀行

職員職務之行為。嗣伊於同日依冉光煒送件資料核准撥款新

臺幣（下同）2,190萬元（下稱系爭貸款）至徐少虎所有之

華泰銀行中壢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華泰銀

行帳戶）後，王祐田陪同徐少虎自上開徐少虎華泰銀行帳戶

先轉匯2,000萬元至徐少虎所有之玉山商業銀行南崁分行帳

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再由

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分別匯1,211萬5,300元予陳美銀、匯84萬

4056元至訴外人黃凌月之玉山銀行帳戶，陳美銀並因此給付

游淑卿5萬9,300元作為報酬。嗣因系爭貸款逾期未獲清償，

經伊聲請就系爭房地強制執行後，尚有342萬6,939元未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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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致伊受有同額損害。被告上開共同詐貸之行為，經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金訴字第68號刑事判決認共同犯銀行

法第125條之2前段背信罪，依序各處冉光煒、游淑卿、王祐

田有期徒刑4年、2年6月、3年6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

本院112年度金上訴字第72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被告復提

起上訴，嗣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799號判決駁回上

訴（下稱系爭刑案）確定。伊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如數連帶賠償。且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貸款之

利益，並致伊受有342萬6,939元之損害，伊自得請求被告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負不真正連帶返還不當得利342萬6,939元

責任。再冉光煒為上訴人之員工，卻嚴重違背銀行職員職

務，所提供之勞務給付未符合債之本旨，而屬可歸責於冉光

煒之不完全給付，致伊因而受有342萬6,939元之財產損害，

亦得請求冉光煒賠償。爰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告

應連帶給付伊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求為命：冉光煒、游淑卿、王祐田各應給付上訴人342

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已為清償，於其清償範

圍內，另2人即免給付義務；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

定，求為命：冉光煒應給付伊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

願以現金或等值之109年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王祐田僅是委託游淑卿協助辦理其與徐少虎之借

名登記房屋貸款案件，並爭取較優惠之貸款條件與金額，自

始即無加損害於原告之主觀意圖，更無法使原告誤判其價值

致其受有損害；游淑卿僅為王祐田及徐少虎轉介訴外人陳美

銀代償貸款；冉光煒放貸予徐少虎，均依相關規定作業，並

無違背職務之行為；徐少虎未能依約償還系爭貸款，經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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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後尚有積欠原告款項，並非伊等所致，伊等均無違

反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1項前段規定之行為，亦無對原告侵

權之故意過失，系爭刑案以證人黃凌月之不實陳述認定被告

犯罪，伊等已提出非常上訴及刑事再審程序，無庸負侵權行

為之連帶賠償責任。且本件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消滅時效應自系爭刑案起訴日即110年3月18日起算，原告

遲至112年12月27日始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罹於2

年消滅時效，伊等自得拒絕給付。另冉光煒與游淑卿於放貸

過程並未獲取任何利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其等

返還不當得利，為無理由。再系爭刑案判決主文中，已命王

祐田賠付原告受損金額，而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原

告又以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對王祐田為請求，自有違反一

事不再理原則，原告此部分之起訴不合法，應裁定駁回等

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

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42萬6,939元本

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冉光煒、游淑卿、王祐

田各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已為清償，於

其清償範圍內，另2人即免給付義務；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

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為被告所

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

如下：

　㈠原告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

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42萬6,939元本

息，為無理由：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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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民法第184

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7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再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

144條第1項亦有明定。查，原告前以被告共同詐貸致其受有

損失為由，對被告提起刑事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於110年3

月18日起訴，原告至遲於收受起訴書後即知悉被告有侵權行

為之事實，而可對被告請求賠償，惟原告遲至112年12月27

日始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罹於2年時效，經被告

時效抗辯，依民法第197條1項規定，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

已因時效完成而消滅，被告拒絕給付，自屬有據。原告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

定對被告為請求，即無理由。至被告另行爭執是否對原告構

成侵權行為等情，即無庸再行審究，附此敘明。

　⒉原告雖主張：原告於系爭刑案一審判決前，就被告3人所為

共同詐貸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及侵權行為乙節，僅屬懷疑

及臆測之程度，對其等共同詐貸行為之違法性未有認識，請

求權時效無從起算，直至112年8月23日系爭刑案一審判決認

定被告3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1項前段之背信罪時，

原告始明確知悉被告3人所為共同詐貸行為係屬犯罪行為、

不法侵害行為，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應自斯時起算，

故原告於112年12月27日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尚未完成，被告時效抗辯不可採云云。

然原告係因察覺異常而提起刑事告訴，於檢察官偵查過程中

並有積極參與協助釐清案情，原告更於106年12月間就冉光

煒經辦之包含徐少虎之系爭貸款案件在內之授信案件，提出

移送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資料（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

署107年度他字第5052號影卷第33至53頁），顯見原告就被

告共同詐貸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及侵權行為乙節，至遲

於系爭刑案起訴時即有違法之認識，原告亦可於系爭刑案一

審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是其主張應自系爭刑案一審判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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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算時效，於法未合，而無可採。　

　㈡原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返還342萬6,939

元、游淑卿返還5萬9,3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

即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

　⒉被告3人於104年10月間，分由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

人、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本案貸款，並陪同徐少虎至華泰

銀行中壢分行簽署相關文件；冉光煒明知為人頭戶貸款卻未

核實評估系爭房地價值、未確實查核借款人收入及資力狀

況、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而提供准予核貸之意見；王祐田

再於104年10月30日將系爭房地以借名登記之方式，將系爭

房地移轉登記為徐少虎所有；游淑卿則尋找陳美銀於104年

　　11月4日協助出資代償臺灣銀行債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已

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而共同為違背銀行職員職務之

行為，致華泰銀行於同日依冉光煒送件資料核撥系爭貸款至

徐少虎之系爭華泰銀行帳戶後，王祐田陪同徐少虎自上開帳

戶先轉匯2,000萬元至徐少虎之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再由系

爭玉山銀行帳戶分別匯1,211萬5,300元予陳美銀、匯84萬

　　4056元至黃凌月之玉山銀行帳戶，陳美銀並因此給付游淑卿

5萬9,300元作為報酬等情，業據系爭刑案認定明確，有系爭

刑案之各審刑事判決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至41頁、第169

至175頁、第403至433頁），復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電子卷

證核閱明確，堪信為真。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人、系

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本案貸款，並取得核撥之系爭貸款

　　2,190萬元，致原告受有342萬6,939元無法受償之損失；游

淑卿取得5萬9,300元報酬，均係基於詐貸之行為而獲利，是

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返

還342萬6,939元、游淑卿返還5萬9,300元之範圍內，為有理

由。而原告雖依同條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然未見原告舉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冉光煒因而取得何利益，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冉光

煒請求返還342萬6,939元，即屬無據。

　⒊被告游淑卿雖辯稱：伊僅係為王祐田及徐少虎轉介陳美銀代

償貸款，伊於放貸過程並未獲取任何利益，無庸返還原告不

當得利云云。然游淑卿有找陳美銀協助出資代償臺灣銀行債

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已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以順

利進行後續放貸流程，顯已參與放貸程序，事後亦自核撥之

貸款中受有5萬9,300元之報酬，已如前述，其所獲得之5萬

9,300元，自屬原告所受損失，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

返還，即屬有據。被告游淑卿所辯，要無可採。

　⒋被告王祐田雖辯稱：系爭刑案判決主文已載明：「…未扣案

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肆拾貳萬陸仟玖佰參拾玖元，除應發

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可見刑事判決

已認定伊須賠付予原告，應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原

告又以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為請求，違反一事不再理，起訴應

不合法云云。惟按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所定之一事不再

理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

一事件，必須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

始為相當，倘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

受確定判決之拘束。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犯罪所

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乃國家刑罰權對於犯罪所

得之剝奪處分，其效力僅及於國家於刑事被告之間，於刑事

被告與刑事犯罪被害人間不生既判力，刑事犯罪被害人提起

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與刑事沒收處分並非同一事

件，自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被告王祐田此部分所辯，於

法未合，自無可採。

　㈢原告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342

萬6,939元，為有理由：

　　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

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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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冉光煒自96年10月1日起至105年7

月31日止，任職於華泰銀行中壢分行擔任業務副理，與原告

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冉光煒之職務負責放款案件之招攬、對

保、徵信及擔保品鑑價等業務，且熟知授信、徵信應依真正

借款戶之借款用途、還款來源、債權確保及未來展望等因素

實質審核，應於其職務範圍內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竟

於辦理本案貸款時，明知徐少虎為中度身心障礙之智能障礙

者、王祐田為系爭房地之所有人及本案貸款為人頭貸款等

情，卻未依規拒絕本案貸款之申請，甚至於經辦本案貸款過

程中，配合王祐田、游淑卿形成徐少虎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品

申貸之假象，且未核實評估系爭房地價值、未確實查核借款

人收入及資力狀況、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而提供准予核貸之

建議，違背銀行職員之職務，所提供之勞務給付未符合債之

本旨，而屬可歸責於冉光煒之不完全給付，致原告因而受有

342萬6,939元之財產上損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

項規定，請求冉光煒賠償342萬6,939元，自屬有據。

　㈣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

多數債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單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

全部之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

債務人於其給付範圍內亦同免其責任。而所稱各債務具有客

觀之單一目的，係指各債務所欲滿足之法益，在客觀上彼此

同一，數請求權均以滿足此同一法益為目的。倘不真正連帶

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給付，已滿足債權之全部或一部，即

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就已受償部分不得再向其他債務人

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判決意旨參

照）。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游淑卿

返還不當得利，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賠

償損害，均係就原告遭詐貸所生損害之同一內容之給付目

的，故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如一債務人給付，則其他

債務人在該給付範圍內即同免其責任。因此，被告中一人若

對原告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即免除給付義務。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而，原告分別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所為之上開給付，如其

中一被告已為給付，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

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揆諸前開

規定，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本

件原告對游淑卿、王祐田之不當得利債權、對冉光煒之債務

不履行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起本件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而送達訴狀，被告於收受起訴狀後迄未給

付，自應負遲延責任。經查，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月3

日送達游淑卿、冉光煒；於113年1月5日寄存送達王祐田，

於113年1月15日生效，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附民卷第37

至41頁），被告等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王祐田、游淑卿自113年1月4日

起；冉光煒自113年1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

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342萬

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王祐田給付原告342萬6,939元、游淑卿給付原告5

萬9,300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備位之訴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

原告342萬6,939元，及自113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就備位、再備位

應准許部分，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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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同免給付責任。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

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本院經審酌尚無不

合，爰分別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

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賴武志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不得上訴。

被告如不服本判決（被告游淑卿應合併上訴利益逾150萬元始可

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

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

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

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

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

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高婕馨

附表：　　

土地：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面積560平方公尺，權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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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10000

建物：

桃園市○○區○

○○段

建號 門牌號碼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

範圍

0000 桃園市○○

區○○街000

號

總面積165.62（含騎

樓57.65）

全部

0000 共有部分 498.89 1/20

0000 地下層 總面積122.64（含樓

梯面積10.13）

全部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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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7號
原      告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昭銑
訴訟代理人  符玉章
            劉博文
            吳定璿
被      告  冉光煒
            游淑卿
            王祐田（原名：王祐宗、王意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1695號），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二、被告王祐田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萬6,939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游淑卿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9,30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其餘備位之訴駁回。
五、被告冉光煒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萬6,939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六、本判決主文第二、三、五項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人已為給付者，其他人於所給付之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王祐田負擔49％、游淑卿負擔49％、冉光煒負擔2％。
八、本判決第一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5萬元或等值之109年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王祐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王祐田如以新臺幣342萬6,939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二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萬元或等值之109年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游淑卿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游淑卿如以新臺幣5萬9,30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三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5萬元或等值之109年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冉光煒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冉光煒如以新臺幣342萬6,939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第179條規定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雖於本院審理中分列先位、備位、再備位訴之聲明，表明請求權基礎之審理順序（見本院卷第211至213頁），然均係本於刑案認定之被告詐貸行為所為之請求，應僅為補充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先予敘明。
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冉光煒自民國96年10月1日起迄105年7月31日止，受僱伊中壢分行業務副理，負責放款案件之招攬、對保、徵信及擔保品鑑價等業務。被告王祐田因有以附表所示房地（下稱系爭房地）申請貸款獲取資金之需求，惟其信用狀況不佳，無法以借款人名義向銀行申請貸款，乃以訴外人徐少虎名義委託被告游淑卿代為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進而與冉光煒接洽貸款事宜，欲以人頭徐少虎申辦貸款。被告均知悉徐少虎為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之智能障礙者，且非系爭房地之登記所有人，冉光煒並知悉授信、徵信應依真正借款戶之借款用途、還款來源、債權確保及未來展望等因素實質審核，竟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伊之利益，基於銀行職員背信之犯意聯絡，於104年10月間，由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人、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貸款，並陪同徐少虎至伊中壢分行簽署相關文件。又冉光煒知悉本案貸款係人頭戶貸款，且未核實評估本案房地價值、未確實查核借款人收入及資力狀況、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仍提供准予核貸之意見，以利王祐田貸得預期金額，於冉光煒向王祐田、游淑卿允諾本案貸款可核准後，王祐田另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故意，於104年10月30日將系爭房地以虛偽買賣、借名登記之方式，申請辦理將王祐田名下系爭房地，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徐少虎名下，致使不知情之地政事務所承辦公務員為形式審查後，將上開不實事項，於104年11月3日登載於職務上掌管之土地登記簿冊等公文書，且輸入電腦系統，足以生損害於地政機關對於不動產登記及管理作業之正確性；游淑卿則尋找不知情之訴外人陳美銀於104年11月4日協助出資代償以系爭房地所擔保之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債務（下稱臺灣銀行債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已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被告以此方式共同違背銀行職員職務之行為。嗣伊於同日依冉光煒送件資料核准撥款新臺幣（下同）2,190萬元（下稱系爭貸款）至徐少虎所有之華泰銀行中壢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華泰銀行帳戶）後，王祐田陪同徐少虎自上開徐少虎華泰銀行帳戶先轉匯2,000萬元至徐少虎所有之玉山商業銀行南崁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再由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分別匯1,211萬5,300元予陳美銀、匯84萬4056元至訴外人黃凌月之玉山銀行帳戶，陳美銀並因此給付游淑卿5萬9,300元作為報酬。嗣因系爭貸款逾期未獲清償，經伊聲請就系爭房地強制執行後，尚有342萬6,939元未受清償，致伊受有同額損害。被告上開共同詐貸之行為，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金訴字第68號刑事判決認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2前段背信罪，依序各處冉光煒、游淑卿、王祐田有期徒刑4年、2年6月、3年6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12年度金上訴字第72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被告復提起上訴，嗣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799號判決駁回上訴（下稱系爭刑案）確定。伊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如數連帶賠償。且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貸款之利益，並致伊受有342萬6,939元之損害，伊自得請求被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負不真正連帶返還不當得利342萬6,939元責任。再冉光煒為上訴人之員工，卻嚴重違背銀行職員職務，所提供之勞務給付未符合債之本旨，而屬可歸責於冉光煒之不完全給付，致伊因而受有342萬6,939元之財產損害，亦得請求冉光煒賠償。爰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告應連帶給付伊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冉光煒、游淑卿、王祐田各應給付上訴人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已為清償，於其清償範圍內，另2人即免給付義務；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求為命：冉光煒應給付伊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以現金或等值之109年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王祐田僅是委託游淑卿協助辦理其與徐少虎之借名登記房屋貸款案件，並爭取較優惠之貸款條件與金額，自始即無加損害於原告之主觀意圖，更無法使原告誤判其價值致其受有損害；游淑卿僅為王祐田及徐少虎轉介訴外人陳美銀代償貸款；冉光煒放貸予徐少虎，均依相關規定作業，並無違背職務之行為；徐少虎未能依約償還系爭貸款，經法院強制執行後尚有積欠原告款項，並非伊等所致，伊等均無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1項前段規定之行為，亦無對原告侵權之故意過失，系爭刑案以證人黃凌月之不實陳述認定被告犯罪，伊等已提出非常上訴及刑事再審程序，無庸負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且本件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自系爭刑案起訴日即110年3月18日起算，原告遲至112年12月27日始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伊等自得拒絕給付。另冉光煒與游淑卿於放貸過程並未獲取任何利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其等返還不當得利，為無理由。再系爭刑案判決主文中，已命王祐田賠付原告受損金額，而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原告又以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對王祐田為請求，自有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原告此部分之起訴不合法，應裁定駁回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冉光煒、游淑卿、王祐田各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已為清償，於其清償範圍內，另2人即免給付義務；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原告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為無理由：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明定。查，原告前以被告共同詐貸致其受有損失為由，對被告提起刑事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於110年3月18日起訴，原告至遲於收受起訴書後即知悉被告有侵權行為之事實，而可對被告請求賠償，惟原告遲至112年12月27日始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罹於2年時效，經被告時效抗辯，依民法第197條1項規定，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消滅，被告拒絕給付，自屬有據。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為請求，即無理由。至被告另行爭執是否對原告構成侵權行為等情，即無庸再行審究，附此敘明。
　⒉原告雖主張：原告於系爭刑案一審判決前，就被告3人所為共同詐貸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及侵權行為乙節，僅屬懷疑及臆測之程度，對其等共同詐貸行為之違法性未有認識，請求權時效無從起算，直至112年8月23日系爭刑案一審判決認定被告3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1項前段之背信罪時，原告始明確知悉被告3人所為共同詐貸行為係屬犯罪行為、不法侵害行為，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應自斯時起算，故原告於112年12月27日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尚未完成，被告時效抗辯不可採云云。然原告係因察覺異常而提起刑事告訴，於檢察官偵查過程中並有積極參與協助釐清案情，原告更於106年12月間就冉光煒經辦之包含徐少虎之系爭貸款案件在內之授信案件，提出移送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資料（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5052號影卷第33至53頁），顯見原告就被告共同詐貸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及侵權行為乙節，至遲於系爭刑案起訴時即有違法之認識，原告亦可於系爭刑案一審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是其主張應自系爭刑案一審判決始起算時效，於法未合，而無可採。　
　㈡原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返還342萬6,939元、游淑卿返還5萬9,3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⒉被告3人於104年10月間，分由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人、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本案貸款，並陪同徐少虎至華泰銀行中壢分行簽署相關文件；冉光煒明知為人頭戶貸款卻未核實評估系爭房地價值、未確實查核借款人收入及資力狀況、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而提供准予核貸之意見；王祐田再於104年10月30日將系爭房地以借名登記之方式，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為徐少虎所有；游淑卿則尋找陳美銀於104年
　　11月4日協助出資代償臺灣銀行債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已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而共同為違背銀行職員職務之行為，致華泰銀行於同日依冉光煒送件資料核撥系爭貸款至徐少虎之系爭華泰銀行帳戶後，王祐田陪同徐少虎自上開帳戶先轉匯2,000萬元至徐少虎之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再由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分別匯1,211萬5,300元予陳美銀、匯84萬
　　4056元至黃凌月之玉山銀行帳戶，陳美銀並因此給付游淑卿5萬9,300元作為報酬等情，業據系爭刑案認定明確，有系爭刑案之各審刑事判決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至41頁、第169至175頁、第403至433頁），復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電子卷證核閱明確，堪信為真。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人、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本案貸款，並取得核撥之系爭貸款
　　2,190萬元，致原告受有342萬6,939元無法受償之損失；游淑卿取得5萬9,300元報酬，均係基於詐貸之行為而獲利，是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返還342萬6,939元、游淑卿返還5萬9,300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而原告雖依同條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然未見原告舉證冉光煒因而取得何利益，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冉光煒請求返還342萬6,939元，即屬無據。
　⒊被告游淑卿雖辯稱：伊僅係為王祐田及徐少虎轉介陳美銀代償貸款，伊於放貸過程並未獲取任何利益，無庸返還原告不當得利云云。然游淑卿有找陳美銀協助出資代償臺灣銀行債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已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以順利進行後續放貸流程，顯已參與放貸程序，事後亦自核撥之貸款中受有5萬9,300元之報酬，已如前述，其所獲得之5萬9,300元，自屬原告所受損失，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即屬有據。被告游淑卿所辯，要無可採。
　⒋被告王祐田雖辯稱：系爭刑案判決主文已載明：「…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肆拾貳萬陸仟玖佰參拾玖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可見刑事判決已認定伊須賠付予原告，應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原告又以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為請求，違反一事不再理，起訴應不合法云云。惟按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所定之一事不再理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須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始為相當，倘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乃國家刑罰權對於犯罪所得之剝奪處分，其效力僅及於國家於刑事被告之間，於刑事被告與刑事犯罪被害人間不生既判力，刑事犯罪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與刑事沒收處分並非同一事件，自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被告王祐田此部分所辯，於法未合，自無可採。
　㈢原告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342萬6,939元，為有理由：
　　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
　　22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冉光煒自96年10月1日起至105年7月31日止，任職於華泰銀行中壢分行擔任業務副理，與原告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冉光煒之職務負責放款案件之招攬、對保、徵信及擔保品鑑價等業務，且熟知授信、徵信應依真正借款戶之借款用途、還款來源、債權確保及未來展望等因素實質審核，應於其職務範圍內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竟於辦理本案貸款時，明知徐少虎為中度身心障礙之智能障礙者、王祐田為系爭房地之所有人及本案貸款為人頭貸款等情，卻未依規拒絕本案貸款之申請，甚至於經辦本案貸款過程中，配合王祐田、游淑卿形成徐少虎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貸之假象，且未核實評估系爭房地價值、未確實查核借款人收入及資力狀況、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而提供准予核貸之建議，違背銀行職員之職務，所提供之勞務給付未符合債之本旨，而屬可歸責於冉光煒之不完全給付，致原告因而受有342萬6,939元之財產上損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賠償342萬6,939元，自屬有據。
　㈣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多數債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單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全部之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債務人於其給付範圍內亦同免其責任。而所稱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單一目的，係指各債務所欲滿足之法益，在客觀上彼此同一，數請求權均以滿足此同一法益為目的。倘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給付，已滿足債權之全部或一部，即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就已受償部分不得再向其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游淑卿返還不當得利，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賠償損害，均係就原告遭詐貸所生損害之同一內容之給付目的，故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如一債務人給付，則其他債務人在該給付範圍內即同免其責任。因此，被告中一人若對原告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即免除給付義務。從而，原告分別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所為之上開給付，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揆諸前開規定，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本件原告對游淑卿、王祐田之不當得利債權、對冉光煒之債務不履行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送達訴狀，被告於收受起訴狀後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經查，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月3日送達游淑卿、冉光煒；於113年1月5日寄存送達王祐田，於113年1月15日生效，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附民卷第37至41頁），被告等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王祐田、游淑卿自113年1月4日起；冉光煒自113年1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給付原告342萬6,939元、游淑卿給付原告5萬9,300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備位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原告342萬6,939元，及自113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就備位、再備位應准許部分，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本院經審酌尚無不合，爰分別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賴武志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不得上訴。
被告如不服本判決（被告游淑卿應合併上訴利益逾150萬元始可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高婕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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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面積560平方公尺，權利範圍
71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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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區○○○段

		建號

		門牌號碼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
範圍



		


		0000

		桃園市○○區○○街000號

		總面積165.62（含騎樓57.65）

		全部



		


		0000

		共有部分

		498.89

		1/20



		


		0000

		地下層

		總面積122.64（含樓梯面積10.13）

		全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7號

原      告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昭銑

訴訟代理人  符玉章

            劉博文

            吳定璿

被      告  冉光煒

            游淑卿

            王祐田（原名：王祐宗、王意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1695號

），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二、被告王祐田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萬6,939元，及自民國113

    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游淑卿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9,300元，及自民國113年1

    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其餘備位之訴駁回。

五、被告冉光煒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萬6,939元，及自民國113

    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六、本判決主文第二、三、五項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人已為給

    付者，其他人於所給付之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王祐田負擔49％、游淑卿負擔49％、冉光煒負

    擔2％。

八、本判決第一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5萬元或等值之109年

    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王祐田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王祐田如以新臺幣342萬6,939元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二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萬元或等值之109年中

    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游淑卿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游淑卿如以新臺幣5萬9,30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

    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三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5萬元或等值之109年

    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冉光煒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冉光煒如以新臺幣342萬6,939元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

    段、第227條第2項、第179條規定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雖於本院審理中分列先位、備位、再備位訴之聲明，表明請

    求權基礎之審理順序（見本院卷第211至213頁），然均係本

    於刑案認定之被告詐貸行為所為之請求，應僅為補充事實上

    及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先予敘明。

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冉光煒自民國96年10月1日起迄105年7月31

    日止，受僱伊中壢分行業務副理，負責放款案件之招攬、對

    保、徵信及擔保品鑑價等業務。被告王祐田因有以附表所示

    房地（下稱系爭房地）申請貸款獲取資金之需求，惟其信用

    狀況不佳，無法以借款人名義向銀行申請貸款，乃以訴外人

    徐少虎名義委託被告游淑卿代為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進而

    與冉光煒接洽貸款事宜，欲以人頭徐少虎申辦貸款。被告均

    知悉徐少虎為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之智能障礙者，且非系

    爭房地之登記所有人，冉光煒並知悉授信、徵信應依真正借

    款戶之借款用途、還款來源、債權確保及未來展望等因素實

    質審核，竟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伊之

    利益，基於銀行職員背信之犯意聯絡，於104年10月間，由

    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人、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貸款

    ，並陪同徐少虎至伊中壢分行簽署相關文件。又冉光煒知悉

    本案貸款係人頭戶貸款，且未核實評估本案房地價值、未確

    實查核借款人收入及資力狀況、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仍提

    供准予核貸之意見，以利王祐田貸得預期金額，於冉光煒向

    王祐田、游淑卿允諾本案貸款可核准後，王祐田另基於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之故意，於104年10月30日將系爭房地以虛偽

    買賣、借名登記之方式，申請辦理將王祐田名下系爭房地，

    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徐少虎名下，致使不知情之地政

    事務所承辦公務員為形式審查後，將上開不實事項，於104

    年11月3日登載於職務上掌管之土地登記簿冊等公文書，且

    輸入電腦系統，足以生損害於地政機關對於不動產登記及管

    理作業之正確性；游淑卿則尋找不知情之訴外人陳美銀於10

    4年11月4日協助出資代償以系爭房地所擔保之臺灣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債務（下稱臺灣銀行債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已

    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被告以此方式共同違背銀行職

    員職務之行為。嗣伊於同日依冉光煒送件資料核准撥款新臺

    幣（下同）2,190萬元（下稱系爭貸款）至徐少虎所有之華

    泰銀行中壢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華泰銀行

    帳戶）後，王祐田陪同徐少虎自上開徐少虎華泰銀行帳戶先

    轉匯2,000萬元至徐少虎所有之玉山商業銀行南崁分行帳號0

    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再由系爭

    玉山銀行帳戶分別匯1,211萬5,300元予陳美銀、匯84萬4056

    元至訴外人黃凌月之玉山銀行帳戶，陳美銀並因此給付游淑

    卿5萬9,300元作為報酬。嗣因系爭貸款逾期未獲清償，經伊

    聲請就系爭房地強制執行後，尚有342萬6,939元未受清償，

    致伊受有同額損害。被告上開共同詐貸之行為，經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110年度金訴字第68號刑事判決認共同犯銀行法第1

    25條之2前段背信罪，依序各處冉光煒、游淑卿、王祐田有

    期徒刑4年、2年6月、3年6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

    12年度金上訴字第72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被告復提起上訴

    ，嗣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799號判決駁回上訴（下

    稱系爭刑案）確定。伊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如數連帶賠償。且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貸款之利益，

    並致伊受有342萬6,939元之損害，伊自得請求被告依民法第

    179條規定負不真正連帶返還不當得利342萬6,939元責任。

    再冉光煒為上訴人之員工，卻嚴重違背銀行職員職務，所提

    供之勞務給付未符合債之本旨，而屬可歸責於冉光煒之不完

    全給付，致伊因而受有342萬6,939元之財產損害，亦得請求

    冉光煒賠償。爰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

    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告應連帶給

    付伊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

    ：冉光煒、游淑卿、王祐田各應給付上訴人342萬6,939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已為清償，於其清償範圍內，另2人即

    免給付義務；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求為命：冉

    光煒應給付伊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以現金或等值之

    109年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王祐田僅是委託游淑卿協助辦理其與徐少虎之借

    名登記房屋貸款案件，並爭取較優惠之貸款條件與金額，自

    始即無加損害於原告之主觀意圖，更無法使原告誤判其價值

    致其受有損害；游淑卿僅為王祐田及徐少虎轉介訴外人陳美

    銀代償貸款；冉光煒放貸予徐少虎，均依相關規定作業，並

    無違背職務之行為；徐少虎未能依約償還系爭貸款，經法院

    強制執行後尚有積欠原告款項，並非伊等所致，伊等均無違

    反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1項前段規定之行為，亦無對原告侵

    權之故意過失，系爭刑案以證人黃凌月之不實陳述認定被告

    犯罪，伊等已提出非常上訴及刑事再審程序，無庸負侵權行

    為之連帶賠償責任。且本件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消滅時效應自系爭刑案起訴日即110年3月18日起算，原告

    遲至112年12月27日始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罹於2

    年消滅時效，伊等自得拒絕給付。另冉光煒與游淑卿於放貸

    過程並未獲取任何利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其等

    返還不當得利，為無理由。再系爭刑案判決主文中，已命王

    祐田賠付原告受損金額，而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原

    告又以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對王祐田為請求，自有違反一

    事不再理原則，原告此部分之起訴不合法，應裁定駁回等語

    ，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

    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

    ；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冉光煒、游淑卿、王祐田

    各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已為清償，於其

    清償範圍內，另2人即免給付義務；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

    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

    下：

　㈠原告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

    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

    ，為無理由：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民法第184

    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7條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再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

    144條第1項亦有明定。查，原告前以被告共同詐貸致其受有

    損失為由，對被告提起刑事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於110年3

    月18日起訴，原告至遲於收受起訴書後即知悉被告有侵權行

    為之事實，而可對被告請求賠償，惟原告遲至112年12月27

    日始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罹於2年時效，經被告

    時效抗辯，依民法第197條1項規定，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

    已因時效完成而消滅，被告拒絕給付，自屬有據。原告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

    定對被告為請求，即無理由。至被告另行爭執是否對原告構

    成侵權行為等情，即無庸再行審究，附此敘明。

　⒉原告雖主張：原告於系爭刑案一審判決前，就被告3人所為共

    同詐貸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及侵權行為乙節，僅屬懷疑及

    臆測之程度，對其等共同詐貸行為之違法性未有認識，請求

    權時效無從起算，直至112年8月23日系爭刑案一審判決認定

    被告3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1項前段之背信罪時，原

    告始明確知悉被告3人所為共同詐貸行為係屬犯罪行為、不

    法侵害行為，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應自斯時起算，故

    原告於112年12月27日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尚未完成，被告時效抗辯不可採云云。然

    原告係因察覺異常而提起刑事告訴，於檢察官偵查過程中並

    有積極參與協助釐清案情，原告更於106年12月間就冉光煒

    經辦之包含徐少虎之系爭貸款案件在內之授信案件，提出移

    送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資料（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07年度他字第5052號影卷第33至53頁），顯見原告就被告

    共同詐貸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及侵權行為乙節，至遲於

    系爭刑案起訴時即有違法之認識，原告亦可於系爭刑案一審

    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是其主張應自系爭刑案一審判決始起

    算時效，於法未合，而無可採。　

　㈡原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返還342萬6,939元

    、游淑卿返還5萬9,3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

    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

　⒉被告3人於104年10月間，分由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人

    、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本案貸款，並陪同徐少虎至華泰銀

    行中壢分行簽署相關文件；冉光煒明知為人頭戶貸款卻未核

    實評估系爭房地價值、未確實查核借款人收入及資力狀況、

    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而提供准予核貸之意見；王祐田再於

    104年10月30日將系爭房地以借名登記之方式，將系爭房地

    移轉登記為徐少虎所有；游淑卿則尋找陳美銀於104年

　　11月4日協助出資代償臺灣銀行債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已

    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而共同為違背銀行職員職務之

    行為，致華泰銀行於同日依冉光煒送件資料核撥系爭貸款至

    徐少虎之系爭華泰銀行帳戶後，王祐田陪同徐少虎自上開帳

    戶先轉匯2,000萬元至徐少虎之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再由系

    爭玉山銀行帳戶分別匯1,211萬5,300元予陳美銀、匯84萬

　　4056元至黃凌月之玉山銀行帳戶，陳美銀並因此給付游淑卿

    5萬9,300元作為報酬等情，業據系爭刑案認定明確，有系爭

    刑案之各審刑事判決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至41頁、第169

    至175頁、第403至433頁），復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電子卷

    證核閱明確，堪信為真。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人、系

    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本案貸款，並取得核撥之系爭貸款

　　2,190萬元，致原告受有342萬6,939元無法受償之損失；游

    淑卿取得5萬9,300元報酬，均係基於詐貸之行為而獲利，是

    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返

    還342萬6,939元、游淑卿返還5萬9,300元之範圍內，為有理

    由。而原告雖依同條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然未見原告舉證

    冉光煒因而取得何利益，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冉光

    煒請求返還342萬6,939元，即屬無據。

　⒊被告游淑卿雖辯稱：伊僅係為王祐田及徐少虎轉介陳美銀代

    償貸款，伊於放貸過程並未獲取任何利益，無庸返還原告不

    當得利云云。然游淑卿有找陳美銀協助出資代償臺灣銀行債

    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已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以順

    利進行後續放貸流程，顯已參與放貸程序，事後亦自核撥之

    貸款中受有5萬9,300元之報酬，已如前述，其所獲得之5萬9

    ,300元，自屬原告所受損失，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

    返還，即屬有據。被告游淑卿所辯，要無可採。

　⒋被告王祐田雖辯稱：系爭刑案判決主文已載明：「…未扣案之

    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肆拾貳萬陸仟玖佰參拾玖元，除應發還

    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可見刑事判決已

    認定伊須賠付予原告，應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原告

    又以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為請求，違反一事不再理，起訴應不

    合法云云。惟按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所定之一事不再理

    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一

    事件，必須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始

    為相當，倘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

    確定判決之拘束。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犯罪所得

    ，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乃國家刑罰權對於犯罪所得

    之剝奪處分，其效力僅及於國家於刑事被告之間，於刑事被

    告與刑事犯罪被害人間不生既判力，刑事犯罪被害人提起附

    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與刑事沒收處分並非同一事件，

    自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被告王祐田此部分所辯，於法未

    合，自無可採。

　㈢原告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342萬

    6,939元，為有理由：

　　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

    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

　　22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冉光煒自96年10月1日起至105年7

    月31日止，任職於華泰銀行中壢分行擔任業務副理，與原告

    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冉光煒之職務負責放款案件之招攬、對

    保、徵信及擔保品鑑價等業務，且熟知授信、徵信應依真正

    借款戶之借款用途、還款來源、債權確保及未來展望等因素

    實質審核，應於其職務範圍內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竟

    於辦理本案貸款時，明知徐少虎為中度身心障礙之智能障礙

    者、王祐田為系爭房地之所有人及本案貸款為人頭貸款等情

    ，卻未依規拒絕本案貸款之申請，甚至於經辦本案貸款過程

    中，配合王祐田、游淑卿形成徐少虎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

    貸之假象，且未核實評估系爭房地價值、未確實查核借款人

    收入及資力狀況、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而提供准予核貸之建

    議，違背銀行職員之職務，所提供之勞務給付未符合債之本

    旨，而屬可歸責於冉光煒之不完全給付，致原告因而受有34

    2萬6,939元之財產上損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

    規定，請求冉光煒賠償342萬6,939元，自屬有據。

　㈣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

    多數債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單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

    全部之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

    債務人於其給付範圍內亦同免其責任。而所稱各債務具有客

    觀之單一目的，係指各債務所欲滿足之法益，在客觀上彼此

    同一，數請求權均以滿足此同一法益為目的。倘不真正連帶

    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給付，已滿足債權之全部或一部，即

    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就已受償部分不得再向其他債務人

    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游淑卿返

    還不當得利，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賠償

    損害，均係就原告遭詐貸所生損害之同一內容之給付目的，

    故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如一債務人給付，則其他債務

    人在該給付範圍內即同免其責任。因此，被告中一人若對原

    告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即免除給付義務。從而，原

    告分別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所為之上開給付，如其中一被

    告已為給付，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揆諸前開

    規定，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本

    件原告對游淑卿、王祐田之不當得利債權、對冉光煒之債務

    不履行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起本件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而送達訴狀，被告於收受起訴狀後迄未給付

    ，自應負遲延責任。經查，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月3日

    送達游淑卿、冉光煒；於113年1月5日寄存送達王祐田，於1

    13年1月15日生效，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附民卷第37至4

    1頁），被告等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王祐田、游淑卿自113年1月4日起

    ；冉光煒自113年1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

    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342萬6

    ,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王祐田給付原告342萬6,939元、游淑卿給付原告5萬9

    ,300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備位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原告

    342萬6,939元，及自113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就備位、再備位應准許

    部分，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

    免給付責任。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及

    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本院經審酌尚無不合，爰分

    別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

    請，已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賴武志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不得上訴。

被告如不服本判決（被告游淑卿應合併上訴利益逾150萬元始可

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

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

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

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

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

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高婕馨



附表：　　

土地：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面積560平方公尺，權利範圍 717/10000     建物：     桃園市○○區○○○段 建號 門牌號碼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 範圍  0000 桃園市○○區○○街000號 總面積165.62（含騎樓57.65） 全部  0000 共有部分 498.89 1/20  0000 地下層 總面積122.64（含樓梯面積10.13） 全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7號
原      告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昭銑
訴訟代理人  符玉章
            劉博文
            吳定璿
被      告  冉光煒
            游淑卿
            王祐田（原名：王祐宗、王意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1695號），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二、被告王祐田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萬6,939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游淑卿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9,30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其餘備位之訴駁回。
五、被告冉光煒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萬6,939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六、本判決主文第二、三、五項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人已為給付者，其他人於所給付之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王祐田負擔49％、游淑卿負擔49％、冉光煒負擔2％。
八、本判決第一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5萬元或等值之109年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王祐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王祐田如以新臺幣342萬6,939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二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萬元或等值之109年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游淑卿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游淑卿如以新臺幣5萬9,30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三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5萬元或等值之109年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冉光煒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冉光煒如以新臺幣342萬6,939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第179條規定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雖於本院審理中分列先位、備位、再備位訴之聲明，表明請求權基礎之審理順序（見本院卷第211至213頁），然均係本於刑案認定之被告詐貸行為所為之請求，應僅為補充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先予敘明。
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冉光煒自民國96年10月1日起迄105年7月31日止，受僱伊中壢分行業務副理，負責放款案件之招攬、對保、徵信及擔保品鑑價等業務。被告王祐田因有以附表所示房地（下稱系爭房地）申請貸款獲取資金之需求，惟其信用狀況不佳，無法以借款人名義向銀行申請貸款，乃以訴外人徐少虎名義委託被告游淑卿代為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進而與冉光煒接洽貸款事宜，欲以人頭徐少虎申辦貸款。被告均知悉徐少虎為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之智能障礙者，且非系爭房地之登記所有人，冉光煒並知悉授信、徵信應依真正借款戶之借款用途、還款來源、債權確保及未來展望等因素實質審核，竟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伊之利益，基於銀行職員背信之犯意聯絡，於104年10月間，由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人、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貸款，並陪同徐少虎至伊中壢分行簽署相關文件。又冉光煒知悉本案貸款係人頭戶貸款，且未核實評估本案房地價值、未確實查核借款人收入及資力狀況、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仍提供准予核貸之意見，以利王祐田貸得預期金額，於冉光煒向王祐田、游淑卿允諾本案貸款可核准後，王祐田另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故意，於104年10月30日將系爭房地以虛偽買賣、借名登記之方式，申請辦理將王祐田名下系爭房地，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徐少虎名下，致使不知情之地政事務所承辦公務員為形式審查後，將上開不實事項，於104年11月3日登載於職務上掌管之土地登記簿冊等公文書，且輸入電腦系統，足以生損害於地政機關對於不動產登記及管理作業之正確性；游淑卿則尋找不知情之訴外人陳美銀於104年11月4日協助出資代償以系爭房地所擔保之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債務（下稱臺灣銀行債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已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被告以此方式共同違背銀行職員職務之行為。嗣伊於同日依冉光煒送件資料核准撥款新臺幣（下同）2,190萬元（下稱系爭貸款）至徐少虎所有之華泰銀行中壢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華泰銀行帳戶）後，王祐田陪同徐少虎自上開徐少虎華泰銀行帳戶先轉匯2,000萬元至徐少虎所有之玉山商業銀行南崁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再由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分別匯1,211萬5,300元予陳美銀、匯84萬4056元至訴外人黃凌月之玉山銀行帳戶，陳美銀並因此給付游淑卿5萬9,300元作為報酬。嗣因系爭貸款逾期未獲清償，經伊聲請就系爭房地強制執行後，尚有342萬6,939元未受清償，致伊受有同額損害。被告上開共同詐貸之行為，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金訴字第68號刑事判決認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2前段背信罪，依序各處冉光煒、游淑卿、王祐田有期徒刑4年、2年6月、3年6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12年度金上訴字第72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被告復提起上訴，嗣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799號判決駁回上訴（下稱系爭刑案）確定。伊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如數連帶賠償。且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貸款之利益，並致伊受有342萬6,939元之損害，伊自得請求被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負不真正連帶返還不當得利342萬6,939元責任。再冉光煒為上訴人之員工，卻嚴重違背銀行職員職務，所提供之勞務給付未符合債之本旨，而屬可歸責於冉光煒之不完全給付，致伊因而受有342萬6,939元之財產損害，亦得請求冉光煒賠償。爰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告應連帶給付伊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冉光煒、游淑卿、王祐田各應給付上訴人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已為清償，於其清償範圍內，另2人即免給付義務；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求為命：冉光煒應給付伊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以現金或等值之109年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王祐田僅是委託游淑卿協助辦理其與徐少虎之借名登記房屋貸款案件，並爭取較優惠之貸款條件與金額，自始即無加損害於原告之主觀意圖，更無法使原告誤判其價值致其受有損害；游淑卿僅為王祐田及徐少虎轉介訴外人陳美銀代償貸款；冉光煒放貸予徐少虎，均依相關規定作業，並無違背職務之行為；徐少虎未能依約償還系爭貸款，經法院強制執行後尚有積欠原告款項，並非伊等所致，伊等均無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1項前段規定之行為，亦無對原告侵權之故意過失，系爭刑案以證人黃凌月之不實陳述認定被告犯罪，伊等已提出非常上訴及刑事再審程序，無庸負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且本件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自系爭刑案起訴日即110年3月18日起算，原告遲至112年12月27日始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伊等自得拒絕給付。另冉光煒與游淑卿於放貸過程並未獲取任何利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其等返還不當得利，為無理由。再系爭刑案判決主文中，已命王祐田賠付原告受損金額，而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原告又以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對王祐田為請求，自有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原告此部分之起訴不合法，應裁定駁回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冉光煒、游淑卿、王祐田各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已為清償，於其清償範圍內，另2人即免給付義務；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原告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為無理由：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明定。查，原告前以被告共同詐貸致其受有損失為由，對被告提起刑事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於110年3月18日起訴，原告至遲於收受起訴書後即知悉被告有侵權行為之事實，而可對被告請求賠償，惟原告遲至112年12月27日始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罹於2年時效，經被告時效抗辯，依民法第197條1項規定，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消滅，被告拒絕給付，自屬有據。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為請求，即無理由。至被告另行爭執是否對原告構成侵權行為等情，即無庸再行審究，附此敘明。
　⒉原告雖主張：原告於系爭刑案一審判決前，就被告3人所為共同詐貸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及侵權行為乙節，僅屬懷疑及臆測之程度，對其等共同詐貸行為之違法性未有認識，請求權時效無從起算，直至112年8月23日系爭刑案一審判決認定被告3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1項前段之背信罪時，原告始明確知悉被告3人所為共同詐貸行為係屬犯罪行為、不法侵害行為，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應自斯時起算，故原告於112年12月27日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尚未完成，被告時效抗辯不可採云云。然原告係因察覺異常而提起刑事告訴，於檢察官偵查過程中並有積極參與協助釐清案情，原告更於106年12月間就冉光煒經辦之包含徐少虎之系爭貸款案件在內之授信案件，提出移送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資料（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5052號影卷第33至53頁），顯見原告就被告共同詐貸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及侵權行為乙節，至遲於系爭刑案起訴時即有違法之認識，原告亦可於系爭刑案一審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是其主張應自系爭刑案一審判決始起算時效，於法未合，而無可採。　
　㈡原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返還342萬6,939元、游淑卿返還5萬9,3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⒉被告3人於104年10月間，分由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人、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本案貸款，並陪同徐少虎至華泰銀行中壢分行簽署相關文件；冉光煒明知為人頭戶貸款卻未核實評估系爭房地價值、未確實查核借款人收入及資力狀況、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而提供准予核貸之意見；王祐田再於104年10月30日將系爭房地以借名登記之方式，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為徐少虎所有；游淑卿則尋找陳美銀於104年
　　11月4日協助出資代償臺灣銀行債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已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而共同為違背銀行職員職務之行為，致華泰銀行於同日依冉光煒送件資料核撥系爭貸款至徐少虎之系爭華泰銀行帳戶後，王祐田陪同徐少虎自上開帳戶先轉匯2,000萬元至徐少虎之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再由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分別匯1,211萬5,300元予陳美銀、匯84萬
　　4056元至黃凌月之玉山銀行帳戶，陳美銀並因此給付游淑卿5萬9,300元作為報酬等情，業據系爭刑案認定明確，有系爭刑案之各審刑事判決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至41頁、第169至175頁、第403至433頁），復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電子卷證核閱明確，堪信為真。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人、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本案貸款，並取得核撥之系爭貸款
　　2,190萬元，致原告受有342萬6,939元無法受償之損失；游淑卿取得5萬9,300元報酬，均係基於詐貸之行為而獲利，是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返還342萬6,939元、游淑卿返還5萬9,300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而原告雖依同條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然未見原告舉證冉光煒因而取得何利益，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冉光煒請求返還342萬6,939元，即屬無據。
　⒊被告游淑卿雖辯稱：伊僅係為王祐田及徐少虎轉介陳美銀代償貸款，伊於放貸過程並未獲取任何利益，無庸返還原告不當得利云云。然游淑卿有找陳美銀協助出資代償臺灣銀行債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已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以順利進行後續放貸流程，顯已參與放貸程序，事後亦自核撥之貸款中受有5萬9,300元之報酬，已如前述，其所獲得之5萬9,300元，自屬原告所受損失，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即屬有據。被告游淑卿所辯，要無可採。
　⒋被告王祐田雖辯稱：系爭刑案判決主文已載明：「…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肆拾貳萬陸仟玖佰參拾玖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可見刑事判決已認定伊須賠付予原告，應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原告又以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為請求，違反一事不再理，起訴應不合法云云。惟按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所定之一事不再理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須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始為相當，倘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乃國家刑罰權對於犯罪所得之剝奪處分，其效力僅及於國家於刑事被告之間，於刑事被告與刑事犯罪被害人間不生既判力，刑事犯罪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與刑事沒收處分並非同一事件，自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被告王祐田此部分所辯，於法未合，自無可採。
　㈢原告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342萬6,939元，為有理由：
　　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
　　22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冉光煒自96年10月1日起至105年7月31日止，任職於華泰銀行中壢分行擔任業務副理，與原告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冉光煒之職務負責放款案件之招攬、對保、徵信及擔保品鑑價等業務，且熟知授信、徵信應依真正借款戶之借款用途、還款來源、債權確保及未來展望等因素實質審核，應於其職務範圍內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竟於辦理本案貸款時，明知徐少虎為中度身心障礙之智能障礙者、王祐田為系爭房地之所有人及本案貸款為人頭貸款等情，卻未依規拒絕本案貸款之申請，甚至於經辦本案貸款過程中，配合王祐田、游淑卿形成徐少虎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貸之假象，且未核實評估系爭房地價值、未確實查核借款人收入及資力狀況、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而提供准予核貸之建議，違背銀行職員之職務，所提供之勞務給付未符合債之本旨，而屬可歸責於冉光煒之不完全給付，致原告因而受有342萬6,939元之財產上損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賠償342萬6,939元，自屬有據。
　㈣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多數債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單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全部之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債務人於其給付範圍內亦同免其責任。而所稱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單一目的，係指各債務所欲滿足之法益，在客觀上彼此同一，數請求權均以滿足此同一法益為目的。倘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給付，已滿足債權之全部或一部，即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就已受償部分不得再向其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游淑卿返還不當得利，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賠償損害，均係就原告遭詐貸所生損害之同一內容之給付目的，故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如一債務人給付，則其他債務人在該給付範圍內即同免其責任。因此，被告中一人若對原告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即免除給付義務。從而，原告分別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所為之上開給付，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揆諸前開規定，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本件原告對游淑卿、王祐田之不當得利債權、對冉光煒之債務不履行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送達訴狀，被告於收受起訴狀後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經查，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月3日送達游淑卿、冉光煒；於113年1月5日寄存送達王祐田，於113年1月15日生效，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附民卷第37至41頁），被告等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王祐田、游淑卿自113年1月4日起；冉光煒自113年1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給付原告342萬6,939元、游淑卿給付原告5萬9,300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備位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原告342萬6,939元，及自113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就備位、再備位應准許部分，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本院經審酌尚無不合，爰分別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賴武志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不得上訴。
被告如不服本判決（被告游淑卿應合併上訴利益逾150萬元始可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高婕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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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7號

原      告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昭銑

訴訟代理人  符玉章

            劉博文

            吳定璿

被      告  冉光煒

            游淑卿

            王祐田（原名：王祐宗、王意宗）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1695號），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二、被告王祐田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萬6,939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游淑卿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9,30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其餘備位之訴駁回。

五、被告冉光煒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萬6,939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六、本判決主文第二、三、五項所命給付，如其中任一人已為給付者，其他人於所給付之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王祐田負擔49％、游淑卿負擔49％、冉光煒負擔2％。

八、本判決第一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5萬元或等值之109年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王祐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王祐田如以新臺幣342萬6,939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二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萬元或等值之109年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游淑卿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游淑卿如以新臺幣5萬9,30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三項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115萬元或等值之109年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為被告冉光煒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冉光煒如以新臺幣342萬6,939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第179條規定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雖於本院審理中分列先位、備位、再備位訴之聲明，表明請求權基礎之審理順序（見本院卷第211至213頁），然均係本於刑案認定之被告詐貸行為所為之請求，應僅為補充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先予敘明。

二、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冉光煒自民國96年10月1日起迄105年7月31日止，受僱伊中壢分行業務副理，負責放款案件之招攬、對保、徵信及擔保品鑑價等業務。被告王祐田因有以附表所示房地（下稱系爭房地）申請貸款獲取資金之需求，惟其信用狀況不佳，無法以借款人名義向銀行申請貸款，乃以訴外人徐少虎名義委託被告游淑卿代為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進而與冉光煒接洽貸款事宜，欲以人頭徐少虎申辦貸款。被告均知悉徐少虎為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之智能障礙者，且非系爭房地之登記所有人，冉光煒並知悉授信、徵信應依真正借款戶之借款用途、還款來源、債權確保及未來展望等因素實質審核，竟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伊之利益，基於銀行職員背信之犯意聯絡，於104年10月間，由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人、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貸款，並陪同徐少虎至伊中壢分行簽署相關文件。又冉光煒知悉本案貸款係人頭戶貸款，且未核實評估本案房地價值、未確實查核借款人收入及資力狀況、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仍提供准予核貸之意見，以利王祐田貸得預期金額，於冉光煒向王祐田、游淑卿允諾本案貸款可核准後，王祐田另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故意，於104年10月30日將系爭房地以虛偽買賣、借名登記之方式，申請辦理將王祐田名下系爭房地，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徐少虎名下，致使不知情之地政事務所承辦公務員為形式審查後，將上開不實事項，於104年11月3日登載於職務上掌管之土地登記簿冊等公文書，且輸入電腦系統，足以生損害於地政機關對於不動產登記及管理作業之正確性；游淑卿則尋找不知情之訴外人陳美銀於104年11月4日協助出資代償以系爭房地所擔保之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債務（下稱臺灣銀行債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已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被告以此方式共同違背銀行職員職務之行為。嗣伊於同日依冉光煒送件資料核准撥款新臺幣（下同）2,190萬元（下稱系爭貸款）至徐少虎所有之華泰銀行中壢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華泰銀行帳戶）後，王祐田陪同徐少虎自上開徐少虎華泰銀行帳戶先轉匯2,000萬元至徐少虎所有之玉山商業銀行南崁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再由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分別匯1,211萬5,300元予陳美銀、匯84萬4056元至訴外人黃凌月之玉山銀行帳戶，陳美銀並因此給付游淑卿5萬9,300元作為報酬。嗣因系爭貸款逾期未獲清償，經伊聲請就系爭房地強制執行後，尚有342萬6,939元未受清償，致伊受有同額損害。被告上開共同詐貸之行為，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金訴字第68號刑事判決認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2前段背信罪，依序各處冉光煒、游淑卿、王祐田有期徒刑4年、2年6月、3年6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12年度金上訴字第72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被告復提起上訴，嗣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799號判決駁回上訴（下稱系爭刑案）確定。伊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如數連帶賠償。且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系爭貸款之利益，並致伊受有342萬6,939元之損害，伊自得請求被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負不真正連帶返還不當得利342萬6,939元責任。再冉光煒為上訴人之員工，卻嚴重違背銀行職員職務，所提供之勞務給付未符合債之本旨，而屬可歸責於冉光煒之不完全給付，致伊因而受有342萬6,939元之財產損害，亦得請求冉光煒賠償。爰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被告應連帶給付伊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冉光煒、游淑卿、王祐田各應給付上訴人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已為清償，於其清償範圍內，另2人即免給付義務；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求為命：冉光煒應給付伊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以現金或等值之109年中央政府公債甲類第三期公債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王祐田僅是委託游淑卿協助辦理其與徐少虎之借名登記房屋貸款案件，並爭取較優惠之貸款條件與金額，自始即無加損害於原告之主觀意圖，更無法使原告誤判其價值致其受有損害；游淑卿僅為王祐田及徐少虎轉介訴外人陳美銀代償貸款；冉光煒放貸予徐少虎，均依相關規定作業，並無違背職務之行為；徐少虎未能依約償還系爭貸款，經法院強制執行後尚有積欠原告款項，並非伊等所致，伊等均無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1項前段規定之行為，亦無對原告侵權之故意過失，系爭刑案以證人黃凌月之不實陳述認定被告犯罪，伊等已提出非常上訴及刑事再審程序，無庸負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且本件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自系爭刑案起訴日即110年3月18日起算，原告遲至112年12月27日始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伊等自得拒絕給付。另冉光煒與游淑卿於放貸過程並未獲取任何利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其等返還不當得利，為無理由。再系爭刑案判決主文中，已命王祐田賠付原告受損金額，而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原告又以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對王祐田為請求，自有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原告此部分之起訴不合法，應裁定駁回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冉光煒、游淑卿、王祐田各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如被告其中一人已為清償，於其清償範圍內，另2人即免給付義務；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原告先位擇一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42萬6,939元本息，為無理由：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亦有明定。查，原告前以被告共同詐貸致其受有損失為由，對被告提起刑事告訴，經檢察官偵查後於110年3月18日起訴，原告至遲於收受起訴書後即知悉被告有侵權行為之事實，而可對被告請求賠償，惟原告遲至112年12月27日始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罹於2年時效，經被告時效抗辯，依民法第197條1項規定，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消滅，被告拒絕給付，自屬有據。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為請求，即無理由。至被告另行爭執是否對原告構成侵權行為等情，即無庸再行審究，附此敘明。

　⒉原告雖主張：原告於系爭刑案一審判決前，就被告3人所為共同詐貸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及侵權行為乙節，僅屬懷疑及臆測之程度，對其等共同詐貸行為之違法性未有認識，請求權時效無從起算，直至112年8月23日系爭刑案一審判決認定被告3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2第1項前段之背信罪時，原告始明確知悉被告3人所為共同詐貸行為係屬犯罪行為、不法侵害行為，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應自斯時起算，故原告於112年12月27日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尚未完成，被告時效抗辯不可採云云。然原告係因察覺異常而提起刑事告訴，於檢察官偵查過程中並有積極參與協助釐清案情，原告更於106年12月間就冉光煒經辦之包含徐少虎之系爭貸款案件在內之授信案件，提出移送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資料（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5052號影卷第33至53頁），顯見原告就被告共同詐貸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行為及侵權行為乙節，至遲於系爭刑案起訴時即有違法之認識，原告亦可於系爭刑案一審時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是其主張應自系爭刑案一審判決始起算時效，於法未合，而無可採。　

　㈡原告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返還342萬6,939元、游淑卿返還5萬9,30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

　⒉被告3人於104年10月間，分由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人、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本案貸款，並陪同徐少虎至華泰銀行中壢分行簽署相關文件；冉光煒明知為人頭戶貸款卻未核實評估系爭房地價值、未確實查核借款人收入及資力狀況、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而提供准予核貸之意見；王祐田再於104年10月30日將系爭房地以借名登記之方式，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為徐少虎所有；游淑卿則尋找陳美銀於104年

　　11月4日協助出資代償臺灣銀行債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已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而共同為違背銀行職員職務之行為，致華泰銀行於同日依冉光煒送件資料核撥系爭貸款至徐少虎之系爭華泰銀行帳戶後，王祐田陪同徐少虎自上開帳戶先轉匯2,000萬元至徐少虎之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再由系爭玉山銀行帳戶分別匯1,211萬5,300元予陳美銀、匯84萬

　　4056元至黃凌月之玉山銀行帳戶，陳美銀並因此給付游淑卿5萬9,300元作為報酬等情，業據系爭刑案認定明確，有系爭刑案之各審刑事判決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至41頁、第169至175頁、第403至433頁），復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電子卷證核閱明確，堪信為真。王祐田以人頭徐少虎為借款人、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請本案貸款，並取得核撥之系爭貸款

　　2,190萬元，致原告受有342萬6,939元無法受償之損失；游淑卿取得5萬9,300元報酬，均係基於詐貸之行為而獲利，是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返還342萬6,939元、游淑卿返還5萬9,300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而原告雖依同條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然未見原告舉證冉光煒因而取得何利益，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冉光煒請求返還342萬6,939元，即屬無據。

　⒊被告游淑卿雖辯稱：伊僅係為王祐田及徐少虎轉介陳美銀代償貸款，伊於放貸過程並未獲取任何利益，無庸返還原告不當得利云云。然游淑卿有找陳美銀協助出資代償臺灣銀行債務，並塗銷系爭房地前已設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登記，以順利進行後續放貸流程，顯已參與放貸程序，事後亦自核撥之貸款中受有5萬9,300元之報酬，已如前述，其所獲得之5萬9,300元，自屬原告所受損失，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即屬有據。被告游淑卿所辯，要無可採。

　⒋被告王祐田雖辯稱：系爭刑案判決主文已載明：「…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肆拾貳萬陸仟玖佰參拾玖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可見刑事判決已認定伊須賠付予原告，應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原告又以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為請求，違反一事不再理，起訴應不合法云云。惟按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所定之一事不再理原則，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所謂同一事件，必須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始為相當，倘此三者有一不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乃國家刑罰權對於犯罪所得之剝奪處分，其效力僅及於國家於刑事被告之間，於刑事被告與刑事犯罪被害人間不生既判力，刑事犯罪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與刑事沒收處分並非同一事件，自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被告王祐田此部分所辯，於法未合，自無可採。

　㈢原告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342萬6,939元，為有理由：

　　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

　　227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冉光煒自96年10月1日起至105年7月31日止，任職於華泰銀行中壢分行擔任業務副理，與原告間有僱傭關係存在；冉光煒之職務負責放款案件之招攬、對保、徵信及擔保品鑑價等業務，且熟知授信、徵信應依真正借款戶之借款用途、還款來源、債權確保及未來展望等因素實質審核，應於其職務範圍內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竟於辦理本案貸款時，明知徐少虎為中度身心障礙之智能障礙者、王祐田為系爭房地之所有人及本案貸款為人頭貸款等情，卻未依規拒絕本案貸款之申請，甚至於經辦本案貸款過程中，配合王祐田、游淑卿形成徐少虎以系爭房地為擔保品申貸之假象，且未核實評估系爭房地價值、未確實查核借款人收入及資力狀況、償債來源及還款能力而提供准予核貸之建議，違背銀行職員之職務，所提供之勞務給付未符合債之本旨，而屬可歸責於冉光煒之不完全給付，致原告因而受有342萬6,939元之財產上損害。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賠償342萬6,939元，自屬有據。

　㈣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之發生，係因相關之法律關係偶然競合，多數債務人之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單一目的，而債務人各負有全部之責任，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向債權人為給付者，他債務人於其給付範圍內亦同免其責任。而所稱各債務具有客觀之單一目的，係指各債務所欲滿足之法益，在客觀上彼此同一，數請求權均以滿足此同一法益為目的。倘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給付，已滿足債權之全部或一部，即生絕對清償效力，債權人就已受償部分不得再向其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游淑卿返還不當得利，及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賠償損害，均係就原告遭詐貸所生損害之同一內容之給付目的，故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如一債務人給付，則其他債務人在該給付範圍內即同免其責任。因此，被告中一人若對原告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即免除給付義務。從而，原告分別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所為之上開給付，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之義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揆諸前開規定，法定遲延利息部分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本件原告對游淑卿、王祐田之不當得利債權、對冉光煒之債務不履行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既經原告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送達訴狀，被告於收受起訴狀後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經查，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月3日送達游淑卿、冉光煒；於113年1月5日寄存送達王祐田，於113年1月15日生效，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附民卷第37至41頁），被告等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王祐田、游淑卿自113年1月4日起；冉光煒自113年1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342萬6,9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王祐田給付原告342萬6,939元、游淑卿給付原告5萬9,300元，及自113年1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備位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再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冉光煒給付原告342萬6,939元，及自113年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就備位、再備位應准許部分，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其他被告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本院經審酌尚無不合，爰分別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賴武志

　　　　　　　　　　　　　　法　官　楊珮瑛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原告不得上訴。

被告如不服本判決（被告游淑卿應合併上訴利益逾150萬元始可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書記官　高婕馨



附表：　　

土地：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面積560平方公尺，權利範圍 717/10000     建物：     桃園市○○區○○○段 建號 門牌號碼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 範圍  0000 桃園市○○區○○街000號 總面積165.62（含騎樓57.65） 全部  0000 共有部分 498.89 1/20  0000 地下層 總面積122.64（含樓梯面積10.13） 全部 

　

　



